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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绿色出行创建行动考核评价有关工作
的通知

文号：交办运函〔2022〕74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发展改革委：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关于开展绿色出行等决策部署，落实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2020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开展了绿色出行
创建行动。根据创建工作安排，决定组织开展绿色出行创建行动考核评价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评价范围

经城市人民政府申报、省级相关主管部门审核确定并公布的28个省（区、市）共
109个绿色出行创建城市。城市名单详见附件1。

二、考核评价依据和条件

（一）考核评价依据。

1.《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交
运函〔2020〕490号）；

2.《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绿色出行创建行动考核评
价标准>的通知》（交办运函〔2021〕1664号）；

3.《交通运输部等十二部门和单位关于印发<绿色出行行动计划（2019—2022年）
>的通知》（交运发〔2019〕70号）；

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
〔2019〕1696号）；

5.各创建城市编制的《绿色出行创建方案》（以下简称《创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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